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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十分钟，节约一半功

第一章 法律基本原理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2 分——4 分。

一、法律规范的种类

1. 规范和 规范：是根据法律规范为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方式进行的区分。

2. 规范和 规范：是根据法律规范是否允许当事人进行自主调整，及按照自己的

意愿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标准进行的区分。

3. 规范和 规范：根据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进行的区分。

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 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从 时起到 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法人：从法人 时产生权利能力，在 时权利能力消灭。

2. 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

分类 年龄标准 精神智力标准

民事行为能力人

周岁以上的自然人
能够辨认自己的

行为
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民事行为能力人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不能完全辨认自

己行为的成年人

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满 周岁的未成年人
不能辨认自己行

为的自然人

法人
行为能力随着权利能力的产生而同时产生，在终止时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

消灭

第一次默写日期：

记忆周期检测：

□30 分钟 □12 小时 □1 天 □2 天

□4 天 □7 天 □15 天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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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十分钟，节约一半功

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2 分——6 分。

一、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特征: 、 、绝对无效。

2.

种类

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 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损害他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违反 或者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特征：撤销前 ；一经撤销 。

种类

因 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

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造成较大损失的意思

表示

受 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

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

受 指以给公民或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

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相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愿

的意思表示

第一次默写日期：

记忆周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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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 □7 天 □15 天 □30 天



0

因 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

为成立时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行为

三、民事行为能力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具体情形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

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

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

独立实施

纯获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

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

事法律行为

行为

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

四、代理权的滥用

情形 界定 代理行为效力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行为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代理行为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 代理行为

五、诉讼时效的种类

1. 普通诉讼时效：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民事权利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为

。

2. 长期诉讼时效：指时效期间比普通诉讼时效的 要长，但不到 的诉讼时效；

涉外货物买卖合同及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期限为

3. 最长诉讼时效：是指期间为 的诉讼时效期间；权利被侵害超过 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六、诉讼时效的中止

1. 概念：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一定的法定事由的发生而使权利人无法行使请求权，

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2. 中止时间：只有在诉讼时效的 发生中止事由，才能中止诉讼时效的进行。

3. 法律效力：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七、诉讼时效的中断

1. 概念：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诉讼时效期间全部归

于 ，诉讼时效期间 。

2.

法定事由

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同意履行义务

提起 或者申请

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情形

3. 法律效力：诉讼时效的 ，即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失去意义。

本章记忆难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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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十分钟，节约一半功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本章通常考查客观题，主观题，4 分——20 分。

一、物权的概念、特征及种类

1. 概念：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 和 的权利。

2. 特点： 、 、 。

种类

自物权和

和担保物权

动产物权和

独立物权和

二、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

1.

动产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 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交付有 与 两种形态

交付替代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民

事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

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第一次默写日期：

记忆周期检测：

□30 分钟 □12 小时 □1 天 □2 天

□4 天 □7 天 □15 天 □30 天



动产物权转让时，当事人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

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2. 不动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发生效力；未经 ，

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另有规定是指登记不是生效条件而是 要件的情形（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地役

权设立）。

三、不动产登记制度

是指不动产权利第一次登记，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外，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

变更登记 是指不动产登记事项发生不涉及 的变更所需登记

转移登记 是指不动产权利在 之间发生转移所需登记

不动产权利 需要办理注销登记

更正登记 权利人、 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

异议登记
若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

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 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

预告登记 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四、所有权——共有

按份共有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 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 享有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

当经占份额 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按份共有人对其享有的份额有处分自由，当按份共有人转让其共有份额时，其

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的权利

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 ，承担共同的

除非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否则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变更

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 共同共有人同意

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 、承担

五、善意取得制度

1. 前提：转让人无 权。

2. 不适用：脱手物（遗失物、盗赃物） 适用善意取得；

不满足善意取得制度上的“交付。

3.

构要条件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

以 价格转让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 ，不需要登记

的已经 给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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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效果：所有权发生转移： 取得所有权；

赔偿请求权：原权利人损失向 追偿。

六、建设用地使用权

1.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 。

2. 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

应当至迟于 申请续期。

3.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

以 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

以有偿出让方式取得

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

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综合或者其他用地

七、抵押权

1. 形式：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 订立抵押合同。

2. 登记设立：以 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海域使用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抵押的，抵押权自 时设立。

3. 登记对抗：以 或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 时

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4.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 、 、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

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5. 物上代位：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按照原抵押权

顺位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

可以 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6. 流押条款：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 ，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

财产归 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 。

7. 孳息收取：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

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 之日起 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

孳息，但抵押权人 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

八、抵押财产范围

财产分类 能否抵押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

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

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



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交通运输工具

九、抵押权的实现

1. 抵押与租赁：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 并 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

影响，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

2.

同一抵押财产为数

项债权设定抵押

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

抵押权已登记的 未登记的受偿

抵押权均未登记的，按照 清偿

抵押权人可以放弃抵押权或者抵押权的顺位，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也可以协

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

他抵押权人 ，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

3. 动产抵押与正常经营活动：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 并

的买受人。

4. 动产抵押权人的超级优先权：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

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 除

外。

十、质权

1. 形式：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 订立质押合同。

2. 动产：质权自出质人 时设立。

3. 证券权利：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

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 时设立。

4. 基金份额与股权：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质权自 时设立。

5. 知识产权：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质权自

时设立。

6. 应收账款：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是应收

账款质押的登记机构。

十一、留置权

1. 性质：留置权属于 担保物权，不必有当事人之间的担保合同，只要具备法定要件，即

可成立。

2. 成立要件：债权人 债务人或第三人之动产；债权已届清偿期。

动产之占有与债权属 法律关系； 之间的留置不受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

3. 通知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留置债务人财产后，应当确定 以上的期限，通知债务人在该

期限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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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力等级：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 优先受偿；同

一财产既设定抵押权又设定质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按照 、 的时间

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本章记忆难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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